
关于 2026 届预计毕业生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图像采集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工作安排，学校决定于 2025 年 3 月 29-30 日开展 2026

届预计毕业生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图像采集工作，现将相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采集时间

2025 年 3 月 29-30 日（具体安排见附件 1）

二、采集对象

1.2022 级四年制本科生；

2.2024 级两年制本科生；

3.2023 级三年制专科生。

三、采集地点

1.丹江校区：行知楼乙 106

2.十堰校区：尚艺楼大厅

四、采集要求

1.高度重视，安排专人到场协助工作，采像负责人（见附件

2）要求在本学院采像期间全程在场组织学生、维护秩序。学生

须听从负责人安排，从尚艺楼大厅踏歌舞蹈中心一侧进入采集

区，采集完成后从尚艺楼前门离开，全程单向流动，不得随意插

队，严禁在采集区逗留、观望，扰乱采像秩序。

2.参加采集的学生务必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前登录学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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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si.com.cn/)，将个人图像采集验证码截图或下

载到手机上保存备用，图像采集时出示验证码，验证码获得途径

详见附件 3。

3.根据教育部要求，毕业生学历照片须与录取照片、户籍照

片比对，比对通过的方能报送学历数据，为提高通过率，请学生

严格按照要求参加采集（见附件 4），不宜化浓妆（贴双眼皮等）。

4.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内容若缺少毕业生电子图像信息，将导

致学历信息无法上报注册，同时学信网也无法提供学历信息查询

功能。本次采像原则上不允许请假，学生如有特殊情况请及时告

知采像负责人，因故未能按安排表参加采像的学生，应尽快补采

学历图像，做到应采尽采。

附件：1.汉江师范学院 2026 届预计毕业生采像安排表

2.各部门采像负责人及责任领导

3.学信网查看学历图像采集验证码途径

4.学历照片采集要求

教 务 处

2025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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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汉江师范学院 2026 届预计毕业生采像安排表

日期 时间 采集对象

3 月 29 日

（星期六）

8：00-9：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93人、

体育学院 207 人

9：00-10：00 艺术学院 353 人

10：00-11：30 文学院 518 人

12：30-13：30 经济与管理学院 360 人

13：30-14：30 外国语学院 286 人

14：30-15：30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296 人

15：30-16：30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256 人

16：30-18：00 教育学院 498 人

3月 30 日

（星期天）

8：00-9：30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456 人

9：30-11：00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420 人

15：00-17：00 丹江校区 5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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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部门采像负责人及责任领导

部门 采像负责人 责任领导

教务处 刘安娜 朱琳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朦 张玲

教育学院 郭玉婷 张洋

文学院 杨超 陈明

外国语学院 姜娟 罗晓忆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祝小艳 陈露

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亚迪 张宇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董蕾 王启东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戴俊 戴俊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刘悦仪 腊国庆

艺术学院 尤世轩 崔蕾

体育学院 王歆辰 张鸿

丹江校区 姜浩 熊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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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学信网查看学历图像采集验证码途径

方式一：手机网页版_“学信档案”

1.网页登陆学信网(https://www.chsi.com.cn/)，点击“学

信档案”进入学信档案登陆页面；

2.使用本人学信网账号密码登陆学信档案，没有账号的请先

注册；

3.点击“高等教育信息”下的“学籍信息”；

4.进入学籍信息页面，点击上方的“查看图像采集码”；

5.长按图像采集码将采集码图片保存到手机。

方式二：微信公众号移动端_“学信网”

1.微信公众号搜索“学信网”，点击“登录学信档案”；

2.使用本人学信网帐号密码登录，没有学信网帐号，请先注

册；

3.登录“学信档案”，进入“高等教育信息”页面的“学籍

信息”；

4.在“高等学籍”页面点击“查看图像采集码”，长按保存

到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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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学历照片采集要求

1.坐姿端正，表情自然，嘴唇自然闭合，双目睁开平视前方，双耳对

称露出，头部与身体居中，左右肩膀平衡；

2.佩戴眼镜者，建议拍照时取下眼镜，不得佩戴有色眼镜（美瞳、隐

形眼镜）；

3.建议穿白色衬衫，禁穿与背景色（蓝色）相近的衣服，如蓝色、绿

色、黄色等，请勿穿着复杂图案、条纹类等服饰，请勿穿着毛领大衣、臃

肿外套、坎肩、吊带衫等；

4.严禁佩戴饰品（发饰、耳环、耳钉、项链等）；

5.头发不得遮挡眉毛、眼睛和耳朵；

6.严禁化浓妆、穿戴帽子、围巾等。


